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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托球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续聘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 机构信息 

公司拟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4 年年

度的审计机构 

1.基本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4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号院 1号楼南楼 20层 

首席合伙人：李尊农 

2022年度末合伙人数量：189人 

2022年度末注册会计师人数：969人 

2022年度末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涉及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资料、信息，会计师事务所应保证其提供、报

送或披露的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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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人 

2023年收入总额（经审计）：185,828.77万元 

2023年审计业务收入（经审计）：140,091.34万元 

2023年证券业务收入（经审计）：32,039.59万元 

2022年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15家 

2022年挂牌公司审计客户家数：496家 

2022年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前五大主要行业： 

行业代码 行业门类 

C 制造类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F 批发和零售业 

K 房地产业 

E 建筑业 

 

2022年挂牌公司审计客户前五大主要行业： 

行业代码 行业门类 

C 制造类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F 批发和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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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市公司审计收费：14,809.90万元 

2022年挂牌公司审计收费：7,511.90万元 

2022年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76家 

2022年本公司同行业挂牌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96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上年度年末数：13,602.43~13,602.43万元 

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2,000~12,000万元 

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存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

诉讼   ，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存在承担民事责任情况。 

 

近三年存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在青岛亨达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被判定在 20%的范围

内对亨达公司承担责任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诚信记录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

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2次、监督

管理措施 15次、自律监管措施 2次和纪律处分 0次。 

39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

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6 次、监督管理措施 37 次、自律

监管措施 4次和纪律处分 0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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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青霞，中国注册会计师，2009 年起从事企业财务报表审计及

相关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苗汝茂 

苗汝茂，中国注册会计师，2016 年起从事企业财务报表审计及

相关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任质量控制复核人：  

孙宇，中国注册会计师，2014 年起从事企业财务报表审计及相

关业务，近三年负责过多个上市公司审计业务项目的质量复核，具备

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最

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

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

情况。 

3.独立性 

项目合伙人魏青霞、签字注册会计师苗汝茂、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人孙宇，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

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本期（2024）年审计收费未确定， 其中年报审计收费未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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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2023）年审计收费 20 万元，其中年报审计收费 20 万元。 

具体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审计费用以行业标准和市场价

格为基础，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并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最终以股东大会审议结果为准。 

（二）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江苏托球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

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现发表如下审

核意见：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聘请的 2023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在 2023年的审计过程中，遵循了客观、独立的审

计原则，严格遵守职业道德，确保了审计的独立性，顺利完成了公司 

2023 年年度财务审计工作，我们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态等进行

了充分调查，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

券相关业务的资格，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

们同意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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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就《关于续聘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

执业准则，能够保持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熟悉公司业务，鉴于双

方良好的合作及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理由恰当。 

《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及其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治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和《公司

章程》，议案内容与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对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具备从事相应审计工作的资质，该所在公司审计工作中表现出

专业的执业能力及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有利于提高公司规范运作

水平；公司聘请其提供审计服务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提高

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继续作为公司的审计机构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提出的《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托球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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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托球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6日 


